
附件：

《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砂厂开采方案》

审查意见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法〉实施衔接过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1704号）及《自治区自然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衔接过渡期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开采方案评审工作的公告》（2025年9月8日）的有关要求，因首次申请开矿许可证，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格林佳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砂厂开采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独山子区分局随机抽取3名专家组成方案评审专家组（见附件），于2026年6月15日召开评审会议，提出了专家审查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形成仅供矿业权管理使用的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山概况

（一）交通位置

矿区位于独山子区中心95°方位直距约5.7千米。矿区中心地理坐标（CGCS2000）：E84°59′37″、N44°19′43″，行政区划隶属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管辖。从独山子市区经南环东路与重庆路交汇处沿去垃圾处理场道路进入矿区，该路段约2千米为柏油路，自垃圾处理场往矿区为简易道路约1千米为石子路，距独山子区中心运距约9.2千米，自矿区沿简易道路向西7千米与G217国道相连，交通便利。

（二）矿业权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获得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东戈壁建筑用砂矿1区”采矿权，并获得不动产证书（证号：D6502022026017200000002）。

采矿权人：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砂厂；

采矿权有效期：2026年1月12日至2035年1月11日。
二、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方案》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塔城地质大队2025年3月提交的《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东戈壁建筑用砂矿1区资源储量分割报告》及其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克自然资函字〔2025〕32号）、《不动产权证书》等资料进行编制。

1、资源储量

截止2025年4月30日，矿区范围内推断资源量180.73万立方米。

2、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第四系上更新-全新统冲洪积层（Q3-4al+pl）中，矿区内矿体总体形态为近东西向展布的不规则多边形，南北长约532米，东西宽约278-439米，面积0.1977平方千米。地表出露最高标高660米，最低646米，最大比高14米，总体呈南西高北东低之势。通过施工浅井断面可知矿区内地表有厚度0.3-0.7米厚的黄土覆盖层，平均厚度0.5米；成分主要为黄土及少量细砂；含矿层厚度在9.3-9.7米之间不等，平均厚度9.5米，成分主要为砂砾、卵石、砂土等，产状近似水平。再往下仍为含矿层

三、开采区域

1、开采区域范围面积0.1977平方千米，拐点坐标：

开采区域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直角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4910360.71
	28578996.28

	2
	4910853.35
	28579279.07

	3
	4910919.31
	28579002.72

	4
	4910846.37
	28578767.79

	5
	4910706.94
	28578751.65

	6
	4910509.29
	28578688.78

	资源量估算面积为：0.1977平方千米，开采标高：660-636米，地表以下10米


2、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批准的开采标高：660-636米，地表以下10米；普查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为：660-636米，地表以下10米；根据开采方案及专家意见，设计开采标高未发生变化，仍为：660-636米，地表以下10米，资源储量无变化。

四、矿产资源开采

1、资源量利用原则、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资源储量：本次设计利用资源量为矿山露天开采境界内资源量，合计180.73万立方米，设计利用率100％，设计损失量0.00万立方米。

矿山开采境界内矿石量180.73万立方米，采矿回采率98％，可采资源量177.12万立方米。

2、开采矿种：建筑用砂
3、开采方式：设计采用露天开采。

4、矿山建设规模：设计生产规模为20万立方米/年。

5、服务年限：设计服务年限8.86年。

6、开拓运输方案：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产品用汽车外运销售。
7、采矿方法：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台阶式采矿方法。

五、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及“三率”指标

依据《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 第14部分：饰面石材和建筑用石料矿产》（DZ/T 0462.14-2024）要求：

矿山建筑用砂采矿回采率参考一般指标，设计回采率为98%，满足规范要求。

选矿回收率：本矿山无需选矿。
综合利用率：暂未给定对标指标，矿山泥质废石无法与矿石进行搭配综合利用。

六、审查意见

1、该矿属小型建筑用砂矿矿床，《方案》由新疆格林佳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写，章节齐全，内容全面，基本达到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编写要求。

2、《方案》编制依据的地质资料为《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东戈壁建筑用砂矿1区资源储量分割报告》，该报告已经局评审备案，地质资料能够满足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要求。

3、《方案》设计生产规模20万立方米/年，生产规模与资源储量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基本匹配。

4、《方案》根据矿体赋存特征及开采技术条件，采用露天开采，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开拓运输方案、采选方法符合矿山实际，合理可行。设计的采矿回采率98%，基本达到合理利用资源目的。

5、主要采矿工艺参数及矿块构成要素基本齐全。

6、主要采矿设备型号规格及数量选择基本合理。

7、制定的矿山安全、绿色矿山建设及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

8、附图及附件齐全。

9、确定最终产品方案为经破碎筛分加工后形成粒径0.075～5毫米的水洗砂、5～20毫米的细石料、20～40毫米的中石料，共3个产品段。

七、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初步设计，矿山建设、生产中须严格执行相关安全规定，矿山安全须按照相应主管部门审批的相关方案执行，加强安全生产防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2、建议企业今后认真按照《方案》规定的开采顺序组织生产，矿山建设、生产中须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生产。

3、在方案适用期内，若矿山范围变更、矿山开采规模及开采方式有变动时，应重新编写开采方案。

八、结论

《方案》依据的地质资料能够满足该矿的开发利用要求，确定的矿山开采方式、开拓运输方案、采选方法及工艺适宜，基本达到了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建议审查通过。

九、有关说明或申明

若方案申报单位提供评审的资料不真实，存在弄虚作假，所造成后果由方案申报人自行承担。此外，方案是实施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技术依据之一，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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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7日
附件：《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砂厂开采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新疆润奎贸易有限公司砂厂开采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专  业
	工作单位
	职称
	专家签字
	备注

	1
	陈书红
	采矿工程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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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审专家

	2
	邵江民
	地  质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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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审专家

	3
	常志勇
	水工环
	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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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审专家




